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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會程序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選舉事項 

七、其他議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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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 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地 點：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3 號 23 樓之 5 

(遠雄 U-TOWN D 棟 巨寰宇全球人文會展中心 A廳)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一、宣布開會 (報告出席股數)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113 年度營業報告案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 113 年度審查報告案 

【第三案】：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案 

【第四案】：113 年度董事酬金報告案

【第五案】：113 年度關係人重大交易報告案

【第六案】：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報告案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承認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第二案】：承認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公司章程案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選舉第 20 屆董事案及獨立董事案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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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113 年度營業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 ：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本手冊第 11-14 頁)。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 113 年度審查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 ：113 年度審計委員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本手冊第 15 頁)。 

【第三案】：113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敬請 鑒核。 

說 明 ：依 113 年度財務報告及公司章程規定，113 年度提撥獲利 3%為員工 

酬勞，計新台幣 3,824,414 元，另提撥獲利 3%為董事酬勞，計新台 

幣 3,824,414 元，均以現金發放之。 

【第四案】：113 年度董事酬金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 ：本公司給付之酬金政策依據公司章程第 23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 

獲利，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依董事執行公司業務時， 

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同業水準支給情形議定 

董事酬勞。個別酬金內容及數額，請參閱附件四(本手冊第 30 頁)。 

【第五案】：113 年度關係人重大交易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 ：113年度重大關係人交易執行情形，請參閱附件五(本手冊第31-32頁)。 

【第六案】：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報告案，敬請 鑒核。

說 明 ：本公司於 112 年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其執行情形

請參閱附件六(本手冊第 33-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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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後之合併財務

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審查完竣，提請承認。 

二、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本手冊第 11-14 頁)，會計

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本手冊第 16-29 頁)。 

決 議：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如後所附(本手冊第 5 頁)。 

二、本公司 113 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108,045,074 元，依據公司 

章程規定編具盈餘分配表。 

三、擬自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125,469,989 元發放普通股現金 

                股利，即每股可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0.6 元。股東配發之現金股  

                利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計，累積之畸零股款，將  

                由會計部門回沖。 

四、本次盈餘分派案經股東會通過後，擬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 

暨相關事宜。 

五、上述配息率，如嗣後因執行買回公司股份、庫藏股註銷或轉讓等 

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使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授權董事

長全權處理變更之相關事宜。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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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113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餘額 17,735,381

加: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4,132,447 

加: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權益工具 

34,440,443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56,308,271

加:113 年度稅後損益 108,045,074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4,661,797)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49,691,548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 0.6 元) (125,469,989) 

期末未分配盈餘 24,221,559

註:配息率計算係以目前流通在外股數 209,116,648 股計算。

董事長:李忠良 經理人 :李界羲 會計主管:王培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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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起 公決。 

說 明：一、依據 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規定，公司章

程應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

勞之相關事項，故修正公司章程第 23 條，其餘條文修訂係配合現

行法令，酌作修正。 

二、第 23 條所稱之公司基層員工，係指薪資水準低於「中小企業員工

加薪薪資費用加成減除辦法」所定義基層員工薪資水準之人員。 

三、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請參附件七(本手冊第 35-36 頁)。 

決 議：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選舉第 20 屆董事案及獨立董事案，提請 選舉。 

說 明：一、第 19 屆董事任期於 114 年 6 月 14 日屆滿，為配合股東會召開，

於本次股東會進行改選。本次改選計選出董事 11 人(其中包含獨 

立董事 4 人)，任期 3 年，自 114 年 6 月 11 日選舉結束後就任，

至 117 年 6月 10 日止。 

二、董事會提名第 20 屆董事侯選人名單如下: 

提名 

職稱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截至 4/13

持有股數

董事 智新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李忠良 

台大國際企

業系 EMBA

碩士 

台大經濟系 

智友(股)公司

董事長 

慧友電子(股)

公司董事長 

高林實業(股)公司董事長 

高林高科有限公司董事長 

益和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杏昌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杏昌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高昌生醫(股)公司董事長 

高林維爾京(股)公司董事 

讚譽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讚譽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高林國際(股)董事 

41,65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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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raft Ltd.董事 

Colltex Garment MFY (HK) Co., 

Ltd.董事 

杏合生醫(股)公司董事 

利翔航太電子(股)公司董事 

美之心國際(股)公司董事 

三和健康事業(股)公司董事 

麗彤生醫科技(股)公司董事 

高明能源(股)公司董事長 

高昇能源(股)公司董事長 

拓森能源(股)公司董事長 

羽光能源(股)公司董事長 

普登太陽能企業(股)公司董事長 

高禧能源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杏華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杏昌健康服務(股)公司董事長 

長康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跨境豐收(股)公司董事 

明係事業(股)公司董事 

綠達節能科技(股)公司董事 

董事 智友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 

李界羲 

美國南加州

大學資訊工

程博士 

美國卡內基

美隆大學資

訊工程碩士 

金聯科技執行

長 

慧友電子產品

開發處長 

高林實業(股)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美之心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跨境豐收(股)公司董事長 

德叡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雲樁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羽光能源(股)公司董事 

高明能源(股)公司董事 

高禧能源科技(股)公司董事 

亞洲智慧物流(股)公司董事 

光禹國際數位娛樂開發(股)公司

董事 

慧友電子(股)公司董事 

長康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 

智品興業(股)公司監察人 

泓翔國際(股)公司監察人

22,220,140

董事 憬興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 - 高林實業(股)公司董事 

10,567,769

董事 中鈺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 - 

高林實業(股)公司董事 

杏昌生技(股)公司董事 

3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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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順堃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陳筱文 

日本早稻田

大學大學院

ファイナン

ス研究科 

東吳大學會

計學系

嘉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合夥

會計師 

嘉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

師

2,425,000

董事 智友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 

李宗庭 

南台工專電

機工程系 

智友(股)公司

銅材部總經理

高林實業(股)公司董事 

智友(股)公司銅材部總經理 

智新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高禧能源科技(股)公司監察人 

22,220,140

董事 智新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

人:李柏儀 

台大管理學

院 

Global MBA

景春貿易有限

公司總經理

高林實業(股)公司董事 

景春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41,653,634

獨立

董事 

賀士郡 國立台灣大

學管理碩士 

美國舊金山

金門大學財

務管理碩士 

台灣大學 EMBA

校友基金會第

10屆董事長 

輔仁大學 109

學年度傑出校

友 

輔仁大學企管

系校友總會會

長

高林實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台灣陸地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立弘生化科技(股)公司董事 

羅麗芬控股(股)公司董事 

長聖國際生技(股)公司董事 

晟德大藥廠(股)公司獨立董事 

佳龍科技工程(股)公司獨立董事 

瑞群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台灣精材(股)公司董事

220,998

獨立

董事 

林水永 淡江大學大

陸研究所碩

士

中國輸出入銀

行理事主席

中華民國工商

協進會理事

中華民國銀行

公會理事

台灣卜蜂企業

(股)公司獨立

董事

高林實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大江基因醫學(股)公司獨立董事 

友華生技醫藥(股)公司獨立董事 

金鼎聯合科技纖維(股)公司獨立

董事 

致茂電子(股)公司董事 

光宇應用材料(股)公司監察人

0

獨立

董事 

杜孟真 台大法律系 全聯會律師權

益維護暨申訴

處理委員會委

員 

全聯會財經法

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 

中華民國仲裁

協會金融暨證

券委員會委員

輔仁大學政府

採購法講師 

高林實業(股)公司獨立董事 

兆信杜孟真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 

台灣仲裁協會理事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理事 

專利代理人 

仲裁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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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董事 

林秀黛 台大國際企

業系 EMBA

碩士 

台大政治系

輔修經濟系

深圳前金管院管

理諮詢培訓有限

公司董事長顧問

及諮詢中心總經

理 

中國平安銀行零

售金融業務華東

片區總經理 

台灣花旗銀行消

費金融業務副總

裁

自由顧問講師 0

賀士郡先生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連續任期已達三屆，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五條規定，應公告繼

續提名其擔任獨立董事之理由：本公司考量其具有本公司業務所需之專業知識與豐富經驗，能為公司提供重要建言，並給予董事

會監督及提供專業意見，故本次選舉擬繼續提名其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 

三、謹提請 選舉。 

選舉結果：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起 公決。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擬提 114 年股東常會同意在無損及公司之利益下，下列董事 

於擔任本公司董事期間准予解除競業禁止限制，解除限制之 

職務明細如下: 

職稱 姓名 解除董事兼職競業禁止之限制明細

董事 
智新投資(股)公司代表人:

李忠良 

長康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跨境豐收(股)公司董事 

綠達節能(股)公司董事 

董事 
智友(股)公司代表人: 

李界羲 

跨境豐收(股)公司董事長 

長康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 

泓翔國際(股)公司監察人 

董事 
智新投資(股)公司代表人:

李柏儀 

景春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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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董事 

賀士郡 瑞群生技(股)公司董事長 

長聖國際生技(股)公司董事 

立弘生化科技(股)公司董事 

羅麗芬控股(股)公司董事 

晟德大藥廠(股)公司獨立董事 

獨立 

董事 

林水永 友華生技醫藥(股)公司獨立董事 

大江基因醫學(股)公司獨立董事 

決 議：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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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3 年度營運結果 

(一)本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說明如下： 

113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新台幣 88.73 億元，較前一年同期 80.01 億元增加 8.72 億元 

幅度約 10.91%。本期淨利 3.46 億元，較 112 年度 3.48 億元年減少約 0.62%；歸屬 

母公司淨利 1 億 805 萬元，相較 112 年度 1 億 1,878 萬元減少約 9.04%，每股盈餘 

0.52 元。113 年營業利益純益率為 3.90%。 

本公司有三大主要業務，因產業特性、同業競爭與經濟景氣原因表現微幅減少 

；其他投資事業仍屬發展期，對整體營運尚未有明顯挹注： 

 貿易事業群：營收 31.23 億元，較去年增加 5.02 億，幅度為 19.16%。因墨西哥與

加拿大等市場有顯著的成長，挹注貿易整體營收向上成長。

 時尚精品事業群：營收 15.94 億元，較去年增加 1.15 億元，成長率為 7.77%。服飾

品牌 G2000 與日系品牌延續成長動能，另一方面美之心國際頂級精品業務 

持續擴展，主要品牌獲利呈現顯著增長。 

 生技與投資事業群：營收達 41.56 億元，包括杏昌生技血液透析、醫材及綠能

事業等核心業務穩健成長。

(二) 113 年度營業結果指標：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變動% 

營業收入 8,873,685 8,001,065 10.91

營業毛利 2,598,705 2,385,901 8.92

本期淨利（稅後） 345,931 348,075 (0.62)

本期淨利-歸屬母公司業主 108,045 118,777 (9.04)

每股盈餘(元) 0.52 0.57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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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資產報酬率 3.50% 3.62%

股東權益報酬率 5.21% 5.63%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21.66% 21.77%

純益率 3.90% 4.35%

二、114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因應美中貿易角力、地緣政治緊張與稅務管制日增，不確定性使全球經濟及通膨面臨諸

多風險；展望114年隨著主要經濟體進入降息循環，國際貿易仍有可能穩步擴張。本公司

將持續強化業務韌性與行銷科技，同時進行創新轉型與策略投資以拓展企業版圖，擬訂

114年度營業計劃如下： 

(一)貿易事業： 

自 107 年美國已對中國大陸多項產品加徵 25%的懲罰性關稅，拜登總統任內亦未做

任何改變，貿易業務從當時起即採取因應策略與措施。

1.在市場方面 

逐漸將開發重心轉移至美國以外的國家，至今已有成效：截至 113 年底，以往 

美國為主的出貨型態已被其他國家取代，業績翻轉為美國的兩倍。114 年面對 

新的挑戰，我們將持續既定方針戮力執行。 

2.在供應商方面 

陸續從中國大陸轉移至東南亞國家。塑膠課的窗簾從泰國出貨多年，聖誕燈串 

已全面在柬埔寨生產出貨，部分室內外家俱轉至越南、馬來西亞及泰國。今年 

起電器產品也將與東南亞國家的廠商配合，以期降低新關稅帶來的衝擊。 

(二)國內銷售： 

1.G2000 服飾營業計劃 

區隔市場競爭及品牌定位，加強推廣商務機能服 TECH WORK 的理念，標榜 G2000

服飾的多種防護科技性布料適於多種場合穿搭，並有可機洗、免熨燙、透氣抗菌、 

防油汙、防潑水、吸濕排汗、多面彈性等機能。提高全台據點之陳列商品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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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透過社群關鍵意見消費者與意見領袖 Key Opinion Leader 分享產品體驗行銷，

並搭配 Instagram、YouTube 等社群媒體通路宣傳，提升核心產品銷售量。 

百貨通路方面，持續拓展進駐社區型商場，預計全台新增 6~8 家營運據點。而因 

應商圈的轉移與沒落，結束評估營運不佳的門市通路。 

2.日系服飾營業計劃 

以拓展 JS relume 品牌據點為主，預計全台新增 2 家營運據點；服飾系列品牌包 

含 Journal Standard、B.C Stock 等，將與日本貝肯士籌劃多檔外部聯名品牌於 

店櫃舉辦快閃活動，亦透過社群媒體推廣以增加品牌知名度與顧客活躍度。 

3.日系餐飲營業計劃 

重新適度調整點單，增減輪替長期品項與簡化工序與降低成本，搭配季節食材， 

安排多檔短期限定餐點，以滿足顧客多樣化需求；JS Foodies Tokyo 及 Flipper’s

品牌，預計全台各新增1家營運據點。 

(三)轉投資業務： 

1.時尚精品 

美之心主力品牌持續穩健成長中，113 年度引進法國鞋履品牌 Christian

Louboutin、LVMH 集團的美國時尚品牌 MARC JACOBS 及義大利潮牌 DIESEL，

陸續在各商場嶄露頭角並受到消費者的喜愛，114 年度仍計畫引進 2至 3個新品

牌，並加強數位行銷以掌握更全面的時尚消費市場。

2.生技健康事業 

杏昌生技持續發展現有醫療領域並提升通路自主性，預計 114 年於嘉義太保興建

倉儲中心。高昌生醫呼吸器及音波拉提機已完成台灣 TFDA 許可，將加速擴展國

內銷售通路，同時尋求國外客戶合作機會。

3.綠能事業 

本公司綠能事業於 114 年持續成長，其中羽光觀音儲能案場已正式商轉；綠能控

股子公司高明能源則擴大產業佈局並持續拓展業務，包括：

(1)於彰濱工業區 2.5MW E-dReg 拓森儲能案場已正式商轉。

(2)於苗栗銅鑼取得 7.2MW 太陽能光電案場建置，預計於 114 年第 3季商轉。

(3)取得愷蘭電力公司 15%股權，於宜蘭利澤建置 50MW E-dReg 神合興儲能案場，

預計於 114 年第 4季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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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轉投資雲樁科技於電動車充電樁系統整合業務及充電站點經營業務穩定成長。

(5)轉投資德叡科技將擴展承包公家及私人機構錶後能源解決方案業務。 

113 年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量穩定成長，但遭受到美國貿易與關稅政策、中國成長趨緩、地緣

政治衝突及極端氣候對供應鏈影響，高林年度業績仍能保持增長實屬不易，要向集團同仁的

辛勞表示敬意。展望 114 年公司經營團隊將持續帶領高林竭盡所能、力求在貿易與時尚精品、

生技及綠能產業各項業務穩健成長，並結合企業永續與民生消費的市場趨勢，希望能夠達到

並符合股東與利害關係人的期許，感謝各位。 

董事長：李忠良 經理人：李界羲 會計主管：王培煜 

-14-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唐嘉鍵及陳雅琳

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表等業經本審計委員會

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交法第 14 條之 4及公司法第 219 條之

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之召集人:賀士郡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1 3 日 

Z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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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
股��限������

"#6"78表

$%&&'(�&&)(&+&,至*)+'*&,

Á�：�����

113(³ 112(³
金�額 % 金�額 %

4000 Ø
ÅÆ�額Í附註ÎÍ*ÎÏ9Í*�Ï9Í)*'Ï��Ï $ 8,873,685 100 8,001,065 100

5000 Ø
¹NÍ附註ÎÍ�Ï9Í*Ï9Í*&Ï9Í*ÎÏ9Í*�Ï9��*)Ï 6,274,980 70 5,615,164 70

5900 Ø
·Ô 2,598,705 30 2,385,901 30

6000 Ø
費&Í附註ÎÍÌÏ9Í�Ï9Í*Ï9Í*&Ï9Í*)Ï9Í*'Ï9Í*ÎÏ9Í*�Ï9

Í)*&Ï9Í)*ÌÏ9��*)Ï：

6100 �¹銷費& 1,195,386 13 1,038,638 13

6200 �fg費& 954,721 11 886,368 11

6450 預�¢&º77hÍ迴轉Ô8Ï (4,268) - 5,728 -

��Ø
費&"計 2,145,839 24 1,930,734 24

6900 Ø
�Ô 452,866 6 455,167 6

7000 Ø
.ÅÆ�½
Í附註ÎÍ�Ï9Í�Ï9Í*Ï9Í*&Ï9Í*'Ï9Í*�Ï9Í*ÎÏ9

Í)*�Ï��Ï：

7010 �� ÅÆ 103,532 1 75,525 1

7020 �� Ô8�7h 30,360 - (611) -

7050 �財B¹N (101,772) (1) (63,523) (1)

7060 %&:83認Ç-關聯¾
78-�額 99 - 3,636 -

7100 �Ô¿ÅÆ 12,446 - 14,479 -

��Ø
.ÅÆ�½
"計 44,665 - 29,506 -

7900 ���Ô 497,531 6 484,673 6

7950 º：U¤�費&Í附註ÎÍ*�ÏÏ 151,600 2 136,598 2

N��Ô 345,931 4 348,075 4

8300 � 6"78Í附註ÎÍ*�Ï�Í)*ÏÏ：

8310 À重É類至78-項0

8311 ì�ÁÔ計Â-\衡量6 4,366 - (6,111) -

8316 透過� 6"78��u��衡量-:8��Ö資��=評�78 130,501 1 39,894 -

8349 º：與À重É類-項0¡關-U¤� - - - -

�À重É類至78-項0"計 134,867 1 33,783 -

8360 �"k能重É類至78-項0

8361 %.Ø運|]財B�表«+-¬«­額 39,337 - (1,024) -

8370 %&:83認Ç關聯¾
-� 6"78-�額 (18) - 12 -

8399 º：與k能重É類-項0¡關-U¤� - - - -

��"k能重É類至78-項0"計 39,319 - (1,012) -

8300 N�� 6"78 174,186 1 32,771 -

8500 N�6"78L額 $ 520,117 5 380,846 4
N��Ô¤��：

8610 ¥��
Û $ 108,045 1 118,777 1

8620 非ûü:8 237,886 3 229,298 3

$ 345,931 4 348,075 4
6"78L額¤��：

8710 ¥��
Û� $ 300,629 3 154,020 1

8720 非ûü:8 219,488 2 226,826 3

$ 520,117 5 380,846 4
9750 |NÃ股¨餘(Á�：����)Í附註ÎÍ)*)ÏÏ $ 0.52 0.57

9850 Ä釋Ã股¨餘(Á�：����)Í附註ÎÍ)*)ÏÏ $ 0.51 0.56

(請詳�附"#財B�	附註)

董�長：¯°良 Mg^：¯²³ �計Ûf：´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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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閱
�
附
"
#
財
B
�
	
附
註
)

董
�
長
：
¯
°
良

M
g
^
：
¯
²
³

�
計
Û
f
：
´
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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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
股��限������

"#=金?量表

$%&&'(�&&)(&+&,至*)+'*&,

Á�：�����
113(³ 112(³

Ø
É<-=金?量：
�N����Ô $ 497,531 484,673
�調¶項0：
���Å8費7項0

Ë舊費& 363,759 310,395
�銷費& 110,249 112,445
預�¢&º7Í迴轉Ô8Ï7h (4,268) 5,728

���Ô¿費& 101,772 63,523
���Ô¿ÅÆ (12,446) (14,479)
���股ÔÅÆ (29,744) (34,475)
���股�|}Æ¢酬Î¹N - 12,344

%&:83認Ç-關聯¾
Ô8-�額 (99) (3,636)
處ÉÀ</9���設�7h 9,055 1,654
處ÉÖ資Ô8 (26,961) -

���金融資/�負1評�7hÍÔ8Ï 5,689 (2,184)
�賃XÏÔ8 (523) (1,057)

���� 項0 825 1,216
����Å8費7項0"計 517,308 451,474
��與Ø
É<¡關-資/／負1變<6：
���與Ø
É<¡關-資/-�變<：

透過78��u��衡量-金融資/ºÑ 32,728 10,754
����¿Å�¨ºÑÍwÇÏ 46,654 (17,981)
����¿Å��ÍwÇÏºÑ (154,144) 63,207
����¿Å�賃�wÇ (10,763) (12,729)

�貨wÇ (252,292) (170,248)
長�¿Å�¨wÇ (2,873) (1,012)

����� ?<資/wÇ (808) (29,907)
����� 金融資/wÇ (67,191) (2,528)

��銷�¹N衡量-金融資/Ò?<wÇ (2,400) -
�����與Ø
É<¡關-資/-�變<"計 (411,089) (160,444)
���與Ø
É<¡關-負1-�變<：

透過78��u��衡量-金融負1ºÑ (20) -
����"�負1wÇ 17,656 15,021
����¿¢�¨ºÑ (834) (500)
����¿¢��wÇÍºÑÏ 118,526 (63,763)
����� ¿¢�wÇ 23,161 -
����� ¿¢�－關X^wÇ 3,902 -
����� ?<負1wÇÍºÑÏ 7,404 (34,881)
����� 非?<負1wÇÍºÑÏ 8,890 (381)

�ì�ÁÔ負1ºÑ (1,493) (5,239)
������與Ø
É<¡關-負1-�變<"計 177,192 (89,743)

調¶項0"計 283,411 201,287
��Ø運/n-=金?Æ 780,942 685,960
��Å£-Ô¿ 12,446 14,479
��Å£-股Ô 34,018 49,685
½¢-Ô¿ (68,183) (55,728)
½¢-U¤� (133,747) (130,608)

���Ø
É<-�=金?Æ 625,476 563,788
Ö資É<-=金?量：
�£¤透過� 6"78��u��衡量-金融資/ (394,627) (18,288)
處É透過� 6"78��u��衡量-金融資/�� 131,266 110,939
透過� 6"78��u��衡量-金融資/º資退Ô股� 3,782 14,668

�£¤%&:83-Ö資 (135,000) (17,280)
�£¤���ÍÕ除U£¤-=金Ï (197) (42,554)
�£¤À</9���設� (606,706) (489,467)
處ÉÀ</9���設� 4,461 3,166
�
�證金wÇ (23,665) (8,148)
�£¤ô¸資/ (18,552) (12,394)
�� 非?<資/ºÑÍwÇÏ (42,843) (32,124)
預¢設��wÇ (39,649) -

��ÖÖ資É<-�=金?
 (1,121,730) (491,482)
Ö資É<-=金?量：
 �¡�wÇ 9,935,800 5,896,381
 �¡�ºÑ (9,788,796) (6,438,148)

�\行Í×還Ï��1 - 1,047,866
舉¡長�¡� 758,235 228,000
×還長�¡� (15,053) (620,000)
�Æ�證金wÇ 1,082 1,799
�賃N金×還 (149,444) (148,281)
�\Ú=金股Ô (125,467) (125,467)
����\Ú=金股Ô½非ûü:8 (271,870) (264,221)
非ûü:8變< 74,115 512,719

��Ö資É<-�=金?Æ 418,602 90,648
ÛÜ變<²=金��v=金-8響 39,870 1,251
N�=金��v=金ÍºÑÏwÇ6 (37,782) 164,205
�Ý=金��v=金餘額 833,813 669,608
�Þ=金��v=金餘額 $ 796,031 833,813

(請詳�附"#財B�	附註)

董�長：¯°良 Mg^：¯²³ �計Ûf：´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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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高��
股��限��董����鑒：�

���見

高��
股��限�������� ��!�"!#�"�$%資'負)表，,���

��� ��!��#�$至"!#�"�$%./01表231變5表 6金8量表，: 

;體財>�	附註(AB重D�計EFGH)，
IJ�計���K�L

MJ�計�%�見，N開;體財>�	PQ�重DR面TMU證WX行Z財>�	[製]

^[製，足:`a表達高��
股��限�������� ��!�"!#�"�$%財>

cd，,������ ��!��#�$至"!#�"�$%財>ef與6金8量L

���見%hi

J�計�TMU�計�j託��l證財>�表規^ n計]^o行��pqLJ�計�r

該t]^u%責wxr�計���;體財>�	%責wy進�{說}LJ�計�Q隸��>Q

j���規�%Z��M�計�職
道�規�，與高��
股��限����超���，��

行該規�%��責wLJ�計������足� 適�%��證�，:q�表����見%h

iL

關鍵���項

關鍵���項T�MJ�計�%�
 ¡，¢高��
股��限��������£;體

財>�	%��¤�重要%�項L該t�項�r��;體財>�	¦體 §¨���見%過ª

«¬:­®，J�計��¯¢該t�項°�表��見LJ�計� ¡®±通P���	N%關

鍵���項³u：

�2´µ%認·

�關´µ認·%�計EF請詳附註º("º)´µ%認·L´µ認·%�關»露，請詳

附註½("¾)L

關鍵���項%說}：

高��
股��限���¿ �ÀÁ1%NÂ��，Ã資Z高£關Ä�Å運efL­

Ç，´µ認·�J�計�o行高��
股��限��財>�	��重要評É�項%�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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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Ê：

J�計�¢N述關鍵���項%Ì要��ªÊABÍ解Ì要´µÏÐ ÑÒÓÔ，評

É´µ認·Õ點×ØÙÚ；針¢Ì要銷Þßà´µ進行變5áâ，評É�ã重Däå；æ

試è部êë�關´µ認·q
8ª%êìRí；選ï資'負)表$ðñ�yò間%銷貨，

�¢�關õ證 表°:Úï銷貨´µ×Ø認·r財>�表適aò間L

ììö階ø與ùö°ú¢;體財>�	%責w

ìö階ø%責wTMU證WX行Z財>�	[製]^[製`a表達%;體財>�	，ûü

�與;體財>�	[製�關%ý要è部êë，:Ú�;體財>�	þ���­r舞��錯誤%

重D¯�表達L

r[製;體財>�	Õ，ìö階ø%責w	AB評É高��
股��限��
�IÅ%能


2�關�項%»露，: 
�IÅ�計hi%��，除非ìö階ø����高��
股��

限�����Å
，�除����
��ã�際�行%��R�L

高��
股��限��%ùö°ú��n計����負� !財>��8ª%責wL

�計���;體財>�	%責w

J�計���;體財>�	%"#，T¢;體財>�	¦體×Ø���­r舞��錯誤%

重D¯�表達��/öÚ�，�$%���	L/öÚ�T高£Ú�，&MUn計]^o行%

��pqã'�證ý能($;體財>�	��%重D¯�表達L¯�表達�能�­r舞��錯

誤L³¯�表達%;�金額�GH*�/ö預òx,響;體財>�	.�者Qq%I01F，

^被認�%�重D�L

J�計�MUn計]^��Õ，運��
 ¡ �
34LJ�計�	o行u·pq：

1.辨認�評É;體財>�	�­r舞��錯誤%重D¯�表達風險；¢Q評É%風險設計 o

行適a%­®¢F；���足� 適�%��證�:q����見%hiL­舞��能¿ 

9謀2;造2=�遺?2¯�聲}�踰越è部êë，=þ($�­r舞�%重D¯�表達%

風險高r�­r錯誤者L

2.¢與��C關%è部êë��ý要%Í解，:設計aÕDdu適a%��ªÊ，&�"#非

¢高��
股��限��è部êë%�f�表��見L

3.評Éìö階øQ���計EF%適a�， �Qq�計É計與�關»露%/ö�L

4.M�Q��%��證�，¢ìö階ø��
�IÅ�計hi%適a�，: .高��
股�

�限��
�IÅ%能
�能'E重D4F%�Ô�Dd×Ø�P重D¯Úï�，q$G

論LJ�計�若認�該t�Ô�Dd�P重D¯Úï�，^須r���	«K醒;體財>�

	.�者Ä�;體財>�	%�關»露，�r該t»露T�¯適aÕMÙ���見LJ�計

�%G論T:N至���	$Q��%��證��hiL&þO�Ô�Dd�能�致高��


股��限��¯Q%�
�IÅ%能
L�

5.評É;體財>�	(AB�關附註)%¦體表達2GR èS，: ;體財>�表×Ø`a表達

�關ÑÒ �Ô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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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31'%被Ã資��%財>資訊��足� 適�%��證�，:¢;體財>�	表

��見LJ�計�負責���Ô%��2 ! o行，�負責§¨高��
股��限��%

���見L

J�計�與ùö°ú±通%�項，ABQ規U%���V Õ間，: 重D��X6(AB

r��過ª«Q辨認%è部êë顯著YZ)L

J�計�	[ùö°úK\J�計�Q隸��>Qj���規�%Z��遵^�計�職


道�規�«�關���%聲}，�與ùö°ú±通Q��能被認��,響�計����%關T

 ���項(AB�關防護ab)L

J�計�c與ùö°ú±通%�項«，1ï¢高��
股��限��������£;體

財>�	��%關鍵���項LJ�計�r���	«d}該t�項，除非'e¯`許�開»

露gï�項，�Phi見Ddu，J�計�1ï¯r���	«±通gï�項，­�/ö預ò

Ç±通Q'E%負面,響DrQj進%�ÀÁ1L

x y z�
�聯�"���計�����B�U

��計��：

證[Ûf|關
�}�證~號

：
金f證���1080303300號

金f證Î��0950103298號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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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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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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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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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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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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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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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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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
/
計

1
,0
4
7
,3
9
9

1
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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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4
9

1
9

�
�
�
3
1
：

3
4
1
0

�
�
�
�
�
�
Å
運
o
R
財
>
�
表
�
�
%
�
�
�
額

(4
2
,9
3
7
)

(1
)

(7
4
,2
8
2
)

(1
)

3
4
2
0

透
過
�
�
.
/
0
1
|
�
`
}
~
衡
量
%
金
融
資
'
þ
�
6
0
1

8
6
,0
8
8

1
(3
6
,5
7
9
)

(1
)

�
�
�
�
3
1
/
計

4
3
,1
5
1

-
(1
1
0
,8
6
1
)

(2
)

�
�
3
1
H
計

3
,4
7
2
,0
6
6

5
7

3
,2
7
7
,2
7
0

6
0

負
)
 
3
1
H
計

$
6,
15
9,
43
4
10
0

5,
46
3,
69
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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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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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
股��限��

./01表

������ ��!��#�$至"!#�"�$

°ú：uvwxy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Å
´µ�額�附註½�"¾�� $ 1,360,330 100 1,251,444 100

5000 Å
¨J�附註½���� 887,641 65 803,505 64

Å
¨Á 472,689 35 447,939 36

Å
費��附註½�º��¾��������"!��"���"��2¾ 

"!�：

6100 �ª銷費� 373,742 27 349,206 28

6200 �ìö費� 165,105 12 158,998 13

6450 預ò��«00Z�迴轉Á1� 2,793 - (3,337) -

��Å
費�/計 541,640 39 504,867 41

Å
�0 (68,951) (4) (56,928) (5)

Å
�´µ ®$�附註½�½��¾�����"���"!��"�� 

¾�：

7010 ���´µ 87,563 6 80,529 6

7020 ���Á1 0Z 3,073 - (3,287) -

7050 �財>¨J (56,286) (4) (35,113) (3)

7070 ��31'認·%¯�� 關聯°
01%�額 153,946 11 138,218 11

7100 �Á±´µ 487 - 1,284 -

��Å
�´µ ®$/計 188,783 13 181,631 14

�ð�Á 119,832 9 124,703 9

7951 «：Q��費��附註½�"º�� 11,787 1 5,926 -

Jò�Á 108,045 8 118,777 9

8300 ��./01�附註½�½��"���"���：

8310 ¯重á類至01%項"

8311 Úï³Á計´%Q衡量* 4,074 - (5,530) -

8316 透過��./01|�`}~衡量%31p%Ã資þ�6評

}01 157,107 12 40,429 3

8330 ��31'認·%¯�� 關聯°
%��./01%�額 58 - (116) -

8349 «：與¯重á類%項"�關%Q�� - - - -

�¯重á類至01%項"/計 161,239 12 34,783 3

8360 ñ��能重á類至01%項"

8361 ��Å運oR財>�表��%���額 31,345 2 460 -

8399 «：與�能重á類%項"�關%Q�� - - - -

�ñ��能重á類至01%項"/計 31,345 2 460 -

8300 Jò��./01 192,584 14 35,243 3

Jò./01H額 $ 300,629 22 154,020 12
9750 hJµ股�餘(°ú：uvwy)�附註½�"½�� $ 0.52 0.57
9850 ¶釋µ股�餘(°ú：uvwy)�附註½�"½�� $ 0.51 0.56

(請詳閱ñ附;體財>�	附註)

董�長： ¡良 IöZ： £¤ �計Ì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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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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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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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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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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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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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w
x
y

�
�
3
1
項
"

透
過
�
�
.
/
0

�
�
�
餘

�
�
Å
運
o
R

0
1
|
�
`
}
~

�
通
股

股
�
J

資
J
�
�

'
ï
�

餘
�
�

g
�
�

餘
�
�

þ
á
配

�
�
餘

/
�
�
計

財
>
�
表
�
�

%
�
�
�
額

衡
量
金
融
資
'

þ
�
6
(0
)1

/
�
�
計

3
1
H
計

�
�
�
�
!
�
�
#
�
$
餘
額

$
2
,0
9
1
,1
1
1

1
2
4
,8
2
9

6
3
2
,6
2
1

2
2
0
,6
1
5

1
6
4
,6
7
9

1
,0
1
7
,9
1
5

(7
4
,7
4
2
)

(5
6
,3
3
8
)

(1
3
1
,0
8
0
)

3
,1
0
2
,7
7
5

J
ò
�
Á

-
-

-
-

1
1
8
,7
7
7

1
1
8
,7
7
7

-
-

-
1
1
8
,7
7
7

J
ò
�
�
.
/
0
1

-
-

-
-

(5
,6
4
6
)

(5
,6
4
6
)

4
6
0

4
0
,4
2
9

4
0
,8
8
9

3
5
,2
4
3

J
ò
.
/
0
1
H
額

-
-

-
-

1
1
3
,1
3
1

1
1
3
,1
3
1

4
6
0

4
0
,4
2
9

4
0
,8
8
9

1
5
4
,0
2
0

�
餘
�
¸
 
á
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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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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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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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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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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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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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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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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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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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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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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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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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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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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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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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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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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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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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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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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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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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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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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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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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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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
股��限��

6金8量表

������ ��!��#�$至"!#�"�$

°ú：uvwxy

113�£ 112�£
Å
»5%6金8量：
�Jò�ð�Á $ 119,832 124,703
�調¦項"：
���´1費0項"

½舊費� 90,618 78,445
¿銷費� 3,471 2,543
預ò��«00Z�迴轉Á1� 2,793 (3,337)
透過01|�`}~衡量金融資' 負)%�0Z�Á1� 9,233 (1,588)

���Á±費� 56,286 35,113
���Á±´µ (487) (1,284)
���股Á´µ (29,744) (34,475)

��31'認·%¯�� 關聯°
%�額 (153,946) (138,218)
處á¯5'2�� 設�0Z�Á1� 1 (116)
�賃MÀÁ1 (249) (648)

�����項" 81 -
����´1費0項"/計 (21,943) (63,565)
��與Å
»5�關%資'／負)變5*：
���與Å
»5�關%資'%�變5：

透過01|�`}~衡量%金融資'«Â - 11,175
透過01|�`}~衡量%金融負)«Â (1) -

����®´��«Â - 125
����®´���jÃ�«Â (91,964) 129,912
������®´�－關TZ�jÃ�«Â (8,970) 447

�貨jÃ (9,726) (37,351)
������85資'«Â 133 5,135
������金融資'«Â�jÃ� 473 (640)
���與Å
»5�關%負)%�變5：
����/z負)jÃ 485 1,542
����®���jÃ 470 -
����®���jÃ 12,234 4,835
������®��«Â (3,480) -
������®��－關TZ«Â (746) -
������85負)jÃ�«Â� 985 (22,321)

�Úï³Á負)«Â (1,699) (576)
調¦項"/計 (123,749) 28,718

��Å運'E%6金�8$�8µ (3,917) 153,421
��´�%Á± 487 1,284
��´�%股Á 184,541 179,755
®�%Á± (22,062) (26,550)
®�%Q�� (6,543) (4,201)

���Å
»5%�6金8µ 152,506 303,709
Ã資»5%6金8量：
���透過��./01|�`}~衡量%金融資' (349,627) (18,289)
處á透過��./01|�`}~衡量%金融資'}� 131,266 110,939
透過��./01|�`}~衡量%金融資'«資退Å股� 3,782 14,668

�����31'%Ã資 (69,550) (268,106)
���¯5'2�� 設� (203,529) (142,887)
處á¯5'2�� 設�}� 3 126

�$�證金(jÃ)«Â (5,703) 1,303
���ã§資' (3,358) (2,415)
���非85資'«Â 149 4,077
��ÃÃ資»5%�6金8$ (496,567) (300,584)
Æ資»5%6金8量：
�ò��jÃ 4,015,000 3,413,000
�ò��«Â (4,205,000) (3,748,000)

�X行��) - 1,047,866
舉�長ò�� 665,085 100,000
È還長ò�� - (620,000)

�µ�證金(«Â)jÃ 1,241 1,639
�賃J金È還 (52,844) (55,489)
�XÊ6金股Á (125,467) (125,467)
��Æ資»5%�6金8µ 298,015 13,549
Jò6金 za6金�«Â�jÃ* (46,046) 16,674
òË6金 za6金餘額 102,804 86,130
òÌ6金 za6金餘額 $ 56,758 102,804

(請詳ñ附;體財>�	附註)

董�長：¯°良 Mg^：¯²³ �計Ûf：´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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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
新
台
幣
千
元
；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0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B、

C、
D、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0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11

)

報
酬

(A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註

3)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註

4)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註

5)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李

忠
良

代
表

智
新

投
資

(股
)公

司
24

0
24

0 
0 

0 
84

9
84

9
50

90
1.

05
1.

09
11

,1
12

19
,3

10
 

0 
0 

0 
0 

0 
0 

11
.3

4
18

.9
6

無

董
事

憬
興

投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李
錫

祿
12

0
12

0 
0 

0 
42

5
42

5 
50

90
 

0.
55

0.
59

0 
0 

0 
0 

0 
0 

0 
0 

0.
55

 
0.

59
 

無

董
事

中
鈺
投
資

(股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陳
俊
宏

12
0

12
0 

0 
0 

42
5

42
5 

40
75

 
0.

54
0.

57
0 

1,
84

5 
0 

0 
0 

0 
0 

0 
0.

54
 

2.
28

 
無

董
事

李
宗
庭
代
表

智
友

(股
)公

司
12

0
12

0 
0 

0 
42

5
42

5 
50

50
 

0.
55

0.
55

0 
0 

0 
0 

0 
0 

0 
0 

0.
55

 
0.

55
 

無

董
事

陳
慶
堃
代
表

順
堃
投
資

(股
)公

司
12

0
12

0 
0 

0 
42

5
42

5 
50

50
 

0.
55

0.
55

0 
0 

0 
0 

0 
0 

0 
0 

0.
55

 
0.

55
 

無

董
事

李
柏

儀
代
表

智
新

投
資

(股
)公

司
12

0
12

0 
0 

0 
42

5
42

5 
50

50
 

0.
55

0.
55

0 
0 

0 
0 

0 
0 

0 
0 

0.
55

 
0.

55
 

無

董
事

李
界

羲
代
表

智
友

(股
)公

司
12

0
12

0 
0 

0 
42

5
42

5 
50

50
 

0.
55

0.
55

7,
20

5
11

,0
27

 
21

6
21

6 
1,

33
5

0 
1,

33
5

0 
8.

65
 

12
.1

9 
無

董
事

侯
淳

淯
代
表

佑
神

電
子
遊

戲
場
業

(股
)公

司
12

0
12

0 
0 

0 
42

5
42

5 
50

50
 

0.
55

0.
55

0 
0 

0 
0 

0 
0 

0 
0 

0.
55

 
0.

55
 

無

獨
立

董
事

賀
士

郡
 

50
0

50
0 

0 
0 

0
0 

50
50

 
0.

51
0.

51
0 

0 
0 

0 
0 

0 
0 

0 
0.

51
 

0.
51

 
無

獨
立

董
事

朱
立

聖
 

50
0

50
0 

0 
0 

0
0 

40
40

 
0.

50
0.

50
0 

0 
0 

0 
0 

0 
0 

0 
0.

50
 

0.
50

 
無

獨
立

董
事

林
水

永
 

50
0

50
0 

0 
0 

0
0 

50
50

 
0.

51
0.

51
0 

0 
0 

0 
0 

0 
0 

0 
0.

51
 

0.
51

 
無

獨
立

董
事

杜
孟

真
(註

1)
 

26
5

26
5 

0 
0 

0
0 

20
20

 
0.

26
0.

26
0 

0 
0 

0 
0 

0 
0 

0 
0.

26
 

0.
26

 
無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獨
立
董
事
執
行
本
公
司
職
務
時
，
公
司
得
支
給
報
酬
並
按
月
給
付
，

並
得
由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依
其
對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程
度
及
貢
獻
之
價
值
，
酌
予
調
整
之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為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註
1：

杜
孟
真
獨
立
董
事
於

11
3
年

06
月

12
日
就
任
。

*應
請
分
別
列
示
董
事

(非
獨
立
董
事
之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相
關
資
訊
。

最
近
年
度
給
付
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附件四)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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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關係人交易   

(一)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於本合併財務報告之涵蓋期間內與合併公司有交易之關係人如下： 

關係人名稱 與合併公司之關係

雲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公司之其他關係人

台普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公司之其他關係人

原笛服飾有限公司 合併公司之其他關係人

可捷貿易有限公司 合併公司之其他關係人

智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東

智品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東

智友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東

憬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東

(註)杏昌生技集團公司間業務關係及關係人交易往來情形請參閱杏昌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號:1788)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七。 

(二)與關係人間之重大交易事項

1.營業收入 

合併公司對關係人之銷售金額及其未結清餘額如下： 

銷貨 應收關係人款項

113 年度 112 年度 113.12.31 112.12.31 
其他關係人 $ 12,719  3,863  4,580  241 

合併公司對關係人之銷貨價格及條件與一般之銷貨並無顯著不同。 

2.進貨 

合併公司向關係人進貨金額及未結清餘額如下： 

進貨 應付關係人款項

113 年度 112 年度 113.12.31 112.12.31 
其他關係人 $ - 35 -  -
合併公司對上述關係人之進貨價格與合併公司支付予一般廠商之價格無顯著不

同。付款期限為一至三個月，與一般廠商並無顯著不同。 

3.營業費用 

關係人向合併公司收取其提供管理服務、郵電費、租金費用(帳列「營業費用」

項下)及未結清餘額如下： 

交易金額 其他應付關係人款項

113 年度 112 年度 113.12.31 112.12.31 
其他關係人 $ 3,605 48 4,988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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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收入 

合併公司向關係人收取佣金、勞務及其他收入(帳列「其他收入」項下)及未結

清餘額如下： 

交易金額 其他應收關係人款項

113 年度 112 年度 113.12.31 112.12.31 
其他關係人 $ 415 440 -  -

5.財產交易 

(1)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合併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取得價款彙總如下： 

113 年度 112 年度
其他關係人 $ 8,418  -

合併公司於民國一一三年二月向雲豹能源購入太陽能板工程，總價8,418千元，

合併公司業已全數支付，並轉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6.股利支出 

合併公司已支付予關係人之股利明細彙總如下： 

 113.12.31 112.12.31 
智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 24,992  21,092
智品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5,684  10,828
智友股份有限公司 12,900  9,900
憬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6,340  6,341

$ 49,916  48,161

7.合併公司於民國一一三年度及一一二年度向可捷貿易有限公司承租營業用辦公

室。民國一一三年度及一一二年度認列利息支出分別為 3 千元及 13 千元，截至

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租賃負債餘額分別為

0 千元及 37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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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附件六)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情形

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行（辦理）日期 112 年 9 月 20 日發行

面 額 新台幣 100,000 元整

發行及交易地點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

發 行 價 格 依票面金額之 105.28%溢價發行

發 行 總 面 額 新台幣 1,000,000,000 元整

發 行 總 金 額 新台幣 1,052,801,540 元整

利 率 票面年利率為 0% 

期 限 三年期 到期日：115 年 9 月 20 日

保 證 機 構 無

受 託 人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 銷 機 構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複 核 律 師 翰辰法律事務所彭義誠律師

最近年度財報簽證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唐嘉鍵、陳雅琳會計師

償 還 方 法

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期

間三年，依發行及轉換辦法第五條規定本轉換

公司債之票面利率為 0%，故無需訂定付息日

期及方式。除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以下簡稱

「債券持有人」)依本辦法第十條轉換為本公司

普通股，或依本辦法第十九條行使賣回權，或

本公司依本辦法第十八條提前贖回，或由證券

商營業處所買回註銷者外，本公司於本轉換公

司債到期日之翌日起 10 個營業日內，按債券

面額將債券持有人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以

現金一次償還，前述日期如遇臺北市證券集中

交易市場停止營業之日，將順延至次一營業

日。

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 999,900,000 元整

(截至 114 年 3 月 31 日) 

贖 回 或 提 前

清 償 之 條 款

詳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

及轉換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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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條 款 
詳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

及轉換辦法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

公司債評等結果 

不適用 

附其他權利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已 轉 換 (交 換 或

認股)普通股、海外

存 託 憑 證 或 其 他

有價證券之金額

截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已行使轉換公司債

金額為新台幣 100,000 元(行使轉換 1 張)；共計

轉換普通股 5,555 股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

認股）辦法

詳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

及轉換辦法

發行及轉換、交換或認股辦法、發

行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

對 現 有 股 東 權 益 影 響

發行前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09,111千股，

依本次國內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目前轉換價格

18.0 元計算，若全數轉換為普通股，則需發行

55,556 千股，對原股東之最大可能稀釋效果為

20.99%，對現有股東股權具有一定稀釋效果，

唯仍較全數採用現金增資方式影響較低，雖發

行轉換公司債於轉換股份時對股東股權有影

響，不過隨著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後，有益於

健全本公司財務結構，進而提高公司長期競爭

力，有利於本公司整體營運發展。

交 換 標 的 委 託 保 管 機 構 名 稱不適用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

本次發行之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面額新台幣 1,000,000 千元，實際募集總金額

新台幣 1,052,802 千元，係用於償還銀行借款，並業已於 112 年第三季依預定資金

運用計畫完成償還銀行借款新台幣 1,000,000 千元。112 年 9 月 30 日止已全數執行

完畢，並未有資金執行進度落後或有未支用資金用途不合理之情形，本募資計畫亦

無涉及變更，且預定效益與實際達成情形並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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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肆拾玖億

元，分為肆億玖仟萬股， 

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正，得 

分次發行，授權董事會依法辦理，

上該股份內得發行特別股。 

 

第六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肆拾玖億

元，分為肆億玖仟萬股， 

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正， 

分次發行，授權董事會依法辦 

理，上該股份內得發行特別股。 

依據現行法令

修訂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股票得依公司法相關規範，

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或免印製

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保管或登錄。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股票得依公司法相關規範，

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或免印製

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登錄。 

依據現行法令

修訂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八至十二人， 

董事會須包含至少 1名「不同性

別」之董事（不得為單一性別） 

含獨立董事至少三人，且不得 

低於董事會成員的三分之一。 

應選名額由董事會議定之。 

董事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中選任之，以得權較多者 

為當選，任期均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

選任程序依「董事選任 

辦法」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

及其成數，依主管機關之 

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為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

務範圍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購買責任

保險。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置董事八至十二人， 

含獨立董事至少三人， 

應選名額由董事會議定之。 

董事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

中選任之，以得權較多者 

為當選，任期均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

選任程序依「董事選任 

辦法」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

及其成數，依主管機關之 

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為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

務範圍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購買責任

保險。 

依據現行法令

修訂 

第十七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推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1.擬定經營方針。 

2.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議 

案。 

第十七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推一人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1.擬定經營方針。 

2.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議 

案。 

依據現行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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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4.審定重要章程及契約。 

5.選任解任本公司經理人。 

6.分公司或工廠之設置及裁撤。 

7.審核預算及決算。 

8.審定不動產之買賣。 

9.審定有效及適當之內部控制 

制度。 

10.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3.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4.審定重要章程及契約。 

5.選任解任本公司經理人。 

6.分公司或工廠之設置及裁撤。 

7.審核預算及決算。 

8.審定不動產之買賣。 

9.審定有效及適當之內部控制 

制度。 

10.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十八之一條：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因故不克 

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出席，但應每次出具委託書並 

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 

為限。 

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 

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

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八之一條： 

董事不能出席董事會得委任其他董

事代理，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

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

理出席董事會。 

依據現行法令

修訂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 

依獲利狀況提撥百分之三為 

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支 

付之，經董事會特別決議， 

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 

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 1% 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 

或分派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 

依獲利狀況提撥百分之三為 

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 

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支 

付之，經董事會特別決議， 

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 

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從屬公司員工。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7 日 

總統華總一義

字第

11300069631

號令公布 

修正證券交易

法第 14 條 

條文 

第二十五條 

第五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

月十五日。 

第五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

月十一日。 

第二十五條 

第五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

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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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附錄一) 

112.06.15 版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Collins

CO.,Lt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2.CN01010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3.CO01010 餐具製造業

4.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

5.C306010 成衣業

6.C307010 服飾品製造業

7.C399990 其他紡織及製品製造業

8.F103010 飼料批發業

9.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 飾品批發業

10.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發業

11.F106010 五金批發業

12.F107050 肥料批發業

13.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14.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

15.F113010 機械批發業

16.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7.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18.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19.F113060 度量衡器批發業

20.F114010 汽車批發業

21.F1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

22.F114060 船舶及其零件批發業

23.F116010 照相器材批發業

24.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25.F202010 飼料零售業

26.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零售業

27.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售業

28.F206010 五金零售業

29.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

30.F207050 肥料零售業

31.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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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

33.F213010 電器零售業

34.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35.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36.F213050 度量衡器零售業

37.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38.F214010 汽車零售業

39.F2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

40.F214060 船舶及其零件零售業

41.F216010 照相器材零售業

42.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43.F301010 百貨公司業

44.F301020 超級市場業

45.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46.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

47.F401010 國際貿易業

48.F401181 度量衡器輸入業

49.F501060 餐館業

50.G801010 倉儲業

51.HZ02010 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業務

52.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53.J701120 兒童遊戲場業

54.JE01010 租賃業

55.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

56.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如有必要時本公司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三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上之需要得對外轉投資其他事業,其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

條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四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五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台幣肆拾玖億元，分為肆億玖仟萬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

正，分次發行，授權董事會依法辦理，上該股份內得發行特別股。 

第七條：本公司股票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行

簽證後發行。 

第七條之一:本公司股票得依公司法相關規範，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或免印製股票，但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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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本公司辦理股東之股務相關作業，除法令、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悉依公司

法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規定辦理。 

第九條：刪除。 

第十條：刪除。 

第十一條：刪除。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二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結後六個月內

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應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蓋章委託代理人

出席，證券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惟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

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任時，其代理之表決權超過已

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部分不予計算。 

第十四條：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每股有一

表決權。

第十四條之一:股東於股東會行使其表決權得採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其行使期間方法授

權董事會決議之，並應載明於股東會開會通知。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該次股

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第十五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及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四章 董事 

第十六條：本公司設置董事八至十二人，含獨立董事至少三人，應選名額由董事會議定之。

董事均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之，以得權較多者為當選，任期均為三

年，連選得連任。 

董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其選任程序依「董事選任辦法」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及其成數，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為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購買責任保險。 

第十六條之一：本公司董事會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之職責、

組織規章、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或公司規章之規定辦

理。 

第十七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一人為董

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1.擬定經營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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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議案。 

3.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4.審定重要章程及契約。 

5.選任解任本公司經理人。 

6.分公司或工廠之設置及裁撤。 

7.審核預算及決算。 

8.審定不動產之買賣。 

9.審定有效及適當之內部控制制度。 

10.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第十七條之ㄧ：本公司至少每季召開董事會一次。 

董事會之召集，除法令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得 

隨時召集之。前項之召集通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方式通知。 

第十八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八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八之一條：董事不能出席董事會得委任其他董事代理，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

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代理出席董事會。 

第十九條：刪除。 

第五章 經 理 

第二十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1.營業報告書；2.財務報表；3盈

餘分派表或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二條：授權董事會得依照同業水準發放董事或執行業務股東之報酬或車馬費，並不論

盈虧均支付之。

第二十三條：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依獲利狀況提撥百分之三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之三 

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支付之，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十三之一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繳納所得稅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外， 

應先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及法令規定應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後，其餘派付股息外，如尚有盈餘併同前期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 

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盈餘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惟各年度現金股利金 

額不得低於股利總數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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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分派之金額、比率及股利種類，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需求之狀

況，於董事會擬具分配辦法時予以適當調整。 

第二十四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九月。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四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十九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二十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八月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二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七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九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三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三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第三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四日。 

第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三十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九日。 

第三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六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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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0四年六月十日。 

第四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0五年六月十七日。 

第四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0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0七年六月十四日。 

第五十次修正於民國一0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五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五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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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二) 

股東會議事規範 
110.07.07 版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範行之。 

二、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出席股東(或代理人)請佩戴出席證，並應繳交簽到

卡，以代簽到，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計算之。 

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

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係以股份為計算基準，無需清點人數。 

四、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總公司所在縣市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股東常會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臨時股東會應於十五日前通知之。 

開會通知應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召集事由、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得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五、股東會之主席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六、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七、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八、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或代理人）出席時，主席即宣告開會，並

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如已逾開會時間，尚不足法定數額時，

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

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或代理人）出席時，得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前項進行假決議後，如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已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將作

成之假決議提請大會追認。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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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經決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但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

繼續開會。 

九之一、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

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

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

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十、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或代理人）對原議案之修正案、替代案或以臨時動議提出之

其他議案，應有其他股東（或代理人）附議，議程之變更、散會之動議亦同。 

十一、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

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

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或代理人）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

席應予制止。 

十二、同一議案每一股東（或代理人）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

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三、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人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十四、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五、主席對議案之討論，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

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非為議案，不予討論或表決。 

十六、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等工作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表

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十七、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佈休息。 

十八、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或代理人）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44-



十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 

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二十、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 

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二十一、股東應服從主席或糾察員（或保全人員）關於維持秩序之指揮。對於 

妨害股東會之人，主席或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得予以排除。 

二十二、本規範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十三、本規範經股東會通過施行，修訂時亦同。 

民國 77 年 4月 29 日股東會修正通過 

民國 86 年 6月 4 日股東會修正通過 

民國 87 年 4月 29 日股東會修正通過 

民國 91 年 6月 6 日提請股東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6月 10 日提請股東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9 年 6月 18 日提請股東會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7月 7 日提請股東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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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三)

董事選任辦法 110.07.07 版

第 1 條: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含獨立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 3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 

必須之 
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第 4 條:刪除 
第 5 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

辦法」之規定。選任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6 條:本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 

人名單中選任之。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董事及獨立董事候選人提名

之期間、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之候選人名單得以下列方式提出，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一、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候選人名 

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其應選名額。 
二、由董事會提出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其應選名額。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股東及董事會依前項提供推薦名單時，應檢附被提名人姓名、學歷、經歷、當選後 
願任承諾書、無公司法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被提名人 

為法人股東或其代表人者，並應檢附法人股東登記基本資料及持有之股份數額證明 
文件。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外，應將其列入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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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 

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之應選名額。 

四、提名股東未敘明被提名人姓名、學歷及經歷。 

五、被提名人不符法定規定。

第 7 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第 8 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9 條: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 

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10 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

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11 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 

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 

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 

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 12 條: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 

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姓名) 或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舉權 

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 

識別者。 

第 13 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 

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14 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 15 條: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於 104 年 3月 23 日，提 104 年 6月 10 日股東會同意通過。 

第一次修訂經 108 年 6 月 18 日股東會同意通過。 

第二次修訂經 110 年 7 月 07 日股東會同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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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體董事持股統計表 

高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四) 

全體董事持股統計表 

一、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 114 年4 月13 日止，全體董事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如下表: 

職 稱 姓 名 持 有 股 數 成 數 

董 事 長 
智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忠良 

41,653,634 19.92%

董 事 
憬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錫祿 

10,567,769 5.05%

董 事 
中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俊宏 

356,000 0.17%

董 事 
智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宗庭 

22,220,140 10.63%

董 事 
順堃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慶堃 

2,425,000 1.16%

董 事 
智新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柏儀
41,653,634 19.92%

董 事 
智友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界羲 

22,220,140 10.63%

董 事 
佑神電子遊戲場業股份
有限公司 

代表人:侯淳淯 

500,000 0.24%

獨立董事 賀士郡 220,998 0.11%

獨立董事 朱立聖 0 0%

獨立董事 林水永 0 0%

獨立董事 杜孟真 0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小計 (不含獨立董事) 77,722,543 37.17%

全體董事法定持有股數標準 12,000,000 已達法定最
低持有股數

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新台幣2,091,166,480 元，流通在外股數計209,116,648 股。依據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本公司全體董事應持有記名 
股票之法定最低成數標準為流通在外股數之 5%，即209,116,648 * 5%=10,455,832
股，但低於該級距之最低應持有股數 15,000,000 股，因此以15,000,000 股為董事最
低應持有股數，另外本公司已設立獨董 4 人，故獨立董事以外之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
為前述15,000,000 股之80%，計算後為 12,000,000 股。 

-48-



 　　　




